
法規名稱：（駐瑞典）台北商務觀光暨新聞辦事處與瑞典外貿理事會間互免海運事業所

得稅議定書

簽訂日期：民國 79 年 09 月 05 日 

生效日期：民國 79 年 09 月 05 日 

 
駐瑞臺北商務觀光暨新聞辦事處代表吳明彥與瑞典外貿理事會主席依樂生

為進一步增進兩國友誼暨經濟關係，特別為減輕兩國船運業者之賦稅負擔

，經於一九九○年九月五日在斯德哥爾摩會晤。

駐瑞典臺北商務觀光暨新聞辦事處及瑞典外貿理事會均已確悉其本國財政

當局願意在平等互惠之基礎上免徵對方國船運事業者在其本國境內經營國

際運輸之所得稅。為此，吳代表及依樂生主席獲其本國當局授權在會議中

簽署本議定書，並互換兩國財政當局同意自簽署之日起生效之此項互免海

運事業所得稅之書面文件。

締約一方得於任一曆年度之六月三十日或之前以書面通知他方終止本議定

書，並於終止通知送達後之次一曆年度一月一日起終止適用。

                                        吳代表明彥【簽字】

                        駐瑞典臺北商務處

                        觀光暨新聞辦事處

 

                                        依樂生主席【簽字】

                        瑞典外貿理事會

 

                        西曆一九九○年九月五日


